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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2 月 6 日在公

司会议室召开了第五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，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

表董事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，一致同意选举李梦璐女士（简历详见附件）为公司

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，将与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

董事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，任期自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

起三年。 

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

程>的议案》，该议案对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，尚需提交 2025

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。因此，本次换届选举上述职工代表

董事的任职生效以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前提条

件。 

本次选举完成后，公司董事会中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

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2月 6日 



 

附件： 

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

李梦璐女士，1989年出生，硕士研究生学历，硕士学位。现任公司运营管理

部总经理。曾任职于江苏省港口集团、苏州安晟遮阳科技有限公司、国药苏州市

医疗器械有限公司、建发（苏州）新能源有限公司。 

李梦璐女士与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持有公司股份。 

李梦璐女士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；未被中国证监会

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；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

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；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；最近三年内未收

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；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

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
